汉中市人防工程维护管理

问题整改通知书
汉市人防维改字〔XXXX年〕 X 号 
  XX工程隶属单位      ：

  XX工程使用单位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我中心于　     年      月      日对你单位使用管理的     项目名称     人防工程进行检查，发现存在下列违反人防工程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1.                                                     
2.                                                     

............
（空两格）
请你单位在        年       月       日前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我中心。其中涉及人防工程防护安全的整改方案必须由具备国家相关资质的单位设计，并报我中心备案后，由具备国家相关资质的施工单位施工。逾期不整改的，我办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
汉中市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和技术服务中心

 年     月     日   
签收人（签名）：             送达人（签名）：
联系电话 ：                  联系电话：0916-2256082
